
通識微學分成果報告申請步驟

通識教育中心



累積滿32小時 申請成果報告 報告 成績達60分 取得2學分



校務行政系統 教務行政管理系統 微學分系統 成果發表申請單學生查詢



點選前往(新增)功能



點選新增申請單主檔



是否確定點選確定



選取要報告的課程/活動，其中時數至少32小時



點選僅儲存(不回到查詢)，則申請單設為草稿，但尚未送審



點選回到查詢(不儲存)，則不會儲存你建立的申請單



點選儲存並回到查詢，則會儲存你建立的申請單並回到查詢頁面



有儲存申請單，表單審核狀態為草稿才會看到明細，
這些則為你這次要報告的內容



點選儲存+送審,並回到查詢，直接將申請單送審，
通識行政人員將會收到你的成果發表申請單。



送審成功後，表單審核狀態會顯示送審



點選檢視，可以查看申請單的明細



之後通識行政人員會審核你的申請單，
表單審核狀態會顯示通過，即表示你這學期可以參加成果報告。

已報告過且已取得學分的時數，則會視為已結轉，將不會再顯示。
剩餘未報告過的時數，可以持續跨學期累積，可累積至應畢業學
期。

每人最多取得4個學分，可抵免博學涵養或跨域學習或一般選修學分。



聯絡資訊

•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

•地點：天機大樓8樓2809室

•校內電話：(04)2239-1647 分機6303

•專線：(04)2239-4239

•承辦：通識中心行政人員

•通識網頁：https://aca.ctust.edu.tw/p/412-1021-
5654.php?Lang=zh-tw

https://aca.ctust.edu.tw/p/412-1021-5654.php?Lang=zh-tw

